
关于涞源县2015年财政决算的报告

（提请2016年11月1日县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
涞源县财政局局长  王新忠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受县政府委托，现将我县2015年财政决算情况报告如下，请予审议。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15年全部财政收入完成78111万元，占预算的71.4%，短收31305万元，同比下降24.4%。

分部门看：国税完成25787万元，占预算的66.2%，短收13183万元，同比下降24.2%；地税完成38064万元，占预算的75.7%，短收12186万元,同比下降13.2%；财政分管收入14260万元，占预算的70.6%，短收5936万元，同比下降44.1%。

分级次看: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42420万元，占预算的76.1%，短收13322万元，下降24.9%。中央省分享收入完成35691万元，占预算的66.5%，短收17983万元，下降23.8%。

分税种看：增值税完成23744万元，占预算的70.9%，同比下降18.7%；营业税完成11410万元，占预算的90.6%，同比增长3.8%；省级金融营业税完成484万元，占预算的120.1%，同比增长37.5%；企业所得税完成13530万元，占预算的61.1%，同比下降30%；个人所得税完成3442万元，占预算的63.9%，同比下降26.8%；资源税完成4752万元，占预算的57.6%，同比下降33.9%；城建税完成1769万元，占预算的83.7%，同比下降4.1%；其他各税完成3281万元，占预算的84.9%，同比下降2.7%；契税耕地占用税完成1439万元，占预算的147.9%，同比增长69.5%；非税收入完成14260万元，占预算的70.6%，同比下降44.1%。其中：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完成4699万元，占预算的63%，同比下降32.4%；专项收入完成1870万元，占预算的41.9%，同比下降8.1 %；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完成6195万元，占预算的83.7%，同比增长80.2%；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完成584万元，占预算的97.3%，同比下降95.3%;其他收入912万元，占预算的330.4%，同比增长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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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160116万元，占调整预算的94.7%，同比增长17%。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4966万元，占调整预算的99.2%，同比增长5.2%；国防支出183万元，占调整预算的79.9%，同比增长4.6%;公共安全支出7013万元，占调整预算的80.3%, 同比增长9.4%;教育支出40418万元，占调整预算的95.5%, 同比增长44.4%；科学技术支出133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同比增长16.7%;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1465万元，占调整预算的81.2%,同比增长44.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1026万元，占调整预算的97.9%,同比增长52.1%;医疗卫生支出19992万元，占调整预算的98.7%,同比增长44.5%;节能环保支出4068万元，占调整预算的87.9%,同比增长109.5%;城乡社区事务支出8367万元，占调整预算的99.5%,同比增长184.4%;农林水事务支出21951万元，占调整预算的88.3%，同比下降25.3%；交通运输支出6622万元，占调整预算的98.5%,同比增长43.4%;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支出2296万元，占调整预算的92.1%,同比下降55.9%；商业服务业等事务支出460万元，占调整预算的69.8%, 同比下降36.8%;金融监管等事务支出20万元;国土资源气象等事务支出4236万元，占调整预算的97.4%,同比增长784.3%;住房保障支出6717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 同比增长1.3%;粮油物质储备事务支出292万元，占调整预算的81.8%,同比增长55.3%;其他支出-10239万元;国债还本付息支出130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2015年纳入预算管理的政府性基金收入6054万元，占预算的31.6%，同比增长11.6%；其中：政府住房基金收入276万元、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272万元、城市公用事业附加收入515万元、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32万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4325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2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收入63万元、彩票公益金收入496万元、污水处理费73万元。

政府性基金支出8752万元，占调整预算的86.9%，同比增长127.3%；其中：政府住房基金支出4万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6621万元，城市公用事业附加支出355万元，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支出970万元，农业土地开发支出13万元，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安排的支出191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支出2万元,水土保持费安排的支出63万元，旅游发展基金支出100万元，彩票公益金支出433万元。

三、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结余结转情况

我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完成42420万元，加增值税返还1585万元，加所得税基数返还450万元，加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764万元，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51253万元，加专项补助35387万元，加债务（转贷）收入8018万元，加上年结余31124万元，加调入资金5743万元，收入合计176744万元，减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60116万元，减上解支出682万元，减债务还本支出3418万元，减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3601万元，年终结余8927万元（全部为上级专款结转），结转下年支出8927万元，当年收支平衡。

四、政府性基金支出结余结转情况

我县政府性基金收入累计完成6054万元，加上级专项补助588万元，加债务（转贷）收入800万元，加上年结余9177万元，收入合计16619万元，减当年政府性基金支出8752万元，减债务还本支出800万元，减调出资金5743万元，年终结余1324万元。

五、财政总预备费情况

2015年预算安排预备费2164万元，预备费支出1527万元，占预算的70.1%。主要项目：一是公共安全支出102万元（主要有：公安局解决互联网侦控系统升级建设经费72万元, 消防大队配置城市主战消防车资金30万元）；二是救灾和救助支出156万元（主要有：水堡镇山洪灾害救灾资金10万元，解决“7.21”灾后重建项目审计费20万元，就业局2015年春节慰问救助城镇困难职工31.5万元, 10个乡镇2015年3-6月份工役制人员补贴6万元, 社保局发放符合条件原国有企业职教幼教及中小学退休教师生活补贴37.5万元, 为抗战期间及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离休干部发放一次性慰问金10万元, 2014年度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经办补助12万元, 住建局落实县法院民事调解书第408号所需医疗费、误工费、赔偿金等20万元, 白石山镇防火经费5万元, 乌龙沟乡扑救柱角石村火灾经费4万元）；三是教育、广播等社会事业支出473.4万元（主要有：解决教育以前年度义教食堂建设142万元，教育中小学建设和修缮65万元, 教学仪器购置155万元, 高考平台更新工程款5万元, 教育局2015年教师节表彰奖励98.4万元,文广新局更新电视台设备及提升旅游频道质量等8万元）；四是城市建设支出144.4万元（主要有：住建局景观大道土地租用及附着物补偿款17万元, 经济开发区规划修编等费用30万元, 涞源镇经济开发区主路北延前期工程费用和征地工作经费20万元,旅游专业村建筑风貌改造所需规划及观光大道设计费77.4万元）；五是环境保护支出63万元（城区办辖十五个行政村垃圾清运费及建垃圾池经费63万元）；六是农林水支出121万元（主要有：农业技术推广及培训经费9万元, 新增森林消防队员2015年5-8月份工资及保险缴费52万元, 林业局购置防火物资及装备资金60万元）,七是解决以前年度拖欠工程和占地补偿款59万元（主要有：走马驿镇北大沟村修路欠李月春工程款7万元, 王安镇分期解决拖欠魏士平村村通工程款6万元,涞源镇麻园砖厂占地补偿款10万元,南屯镇尾矿砂毁耕地补偿款36万元）;八是偿债支出39万元(主要是政府债券利息及代理付息服务费39万元);九是征兵费用53万元(主要是:人武部2015年夏秋季征兵经费20万元, 人武部发放进疆新兵和大学生新兵特别优待金33万元);十是部分乡镇和县直部门等运转和工作经费316.2万元。以上支出已经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批准，进行了预算调整。
六、上级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安排和使用情况

2015年上级补助我县的转移支付资金51253万元，全部用于民生、必保和重点支出，具体项目是：

（一）保工资支出23458万元。主要是：国标工资支出14382万元，公务员津贴补贴3866万元，补助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支出5210万元。

（二）政法经费保障支出1707万元。主要是：公检法司政法经费保障支出1707万元。

（三）教育保障支出6605万元。主要是：农村义务教育保障经费4169万元，职中和普通高中助学金159万元，补助贫困寄宿生生活费585万元，免除中小学生作业本费和贫困学生住宿费99万元，原民办代课教师教龄补助137万元，一中和职中免费教育1456万元。

（四）医疗保障支出9969万元。主要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补贴9369万元，对贫困参合农民补贴600万元。

（五）社会保障支出3856万元。主要是：企业军转干解困补助40万元，农村75周岁以上老人补助123万元，新型农村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补助3566万元,建国前农村老党员生活补贴配套44万元,退役士兵自主就业一次性补助83万元。

（六）扶贫支出3198万元。

（七）村级支出2460万元。主要是：村级运转支出1270万元，上级选聘到村任职大学生村官工资184万元，农村“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1006万元。

七、政府性债务决算情况

2015年年初政府性债务余额109175万元，当年新增8818万元,其中:新增债券4600万元（主要项目是：新增地方政府债券用于偿还县医院迁建项目资金1000万元, 新增地方政府债券用于偿还张石高速南互通至泉坊公路扩建项目资金800万元, 新增地方政府债券用于创园和园林绿化项目资金2800万元）,置换债券4218万元(定向置换债券用于偿还城市建设修路和水利工程建设向农发行贷款本金1716万元,置换债券用于偿还职中拖欠工程款18万元,置换债券用于偿还县医院建设拖欠工程款2484万元），当年偿还10166万元（主要是：偿还国债转贷用于旅游景区建设18万元，偿还世行贷款21万元，偿还县城五条路建设向农发行贷款2000万元，偿还交通局108国道改建贷款22万元，偿还环保局环境监测大楼和风凉沟工程款19万元，偿还张石高速南互通至泉坊公路扩建项目拖欠工程款800万元，偿还教育拖欠工程款676万元，偿还县医院迁建工程款4886万元，偿还拒马源综合治理向农发行贷款本金1700万元,偿还乡镇拖欠工程款和其他应付款24万元），年末债务余额107827万元，同比下降1.23%。按债务性质分为三类：一是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99080万元（其中:县本级债务98270万元，乡级债务810万元），占债务总额的91.9%。其中：银行贷款15837万元（主要项目是：县城五条路拆迁改造贷款7000万元、拒马源综合整治一期工程贷款6300万元，108国道公路贷款1913万元、一中及幼儿园学校建设贷款557万元、质监局办公用房和购买设备贷款61万元，南屯乡修水渠贷款6万元）；政府债券11018万元；国债转贷136万元；滨湖新区建设借款44770万元；拖欠其他单位和个人工程款等25860万元（主要有：公、检、法基础设施建设欠款312万元；灾后重建及廉公租住房2626万元；交通局108国道、张石高速南互通扩建、白银公路及农村公路建设拖欠工程款11934万元；教育局中小学建设工程欠款1693万元；县医院迁建7409万元；污水处理厂及垃圾填埋场786万元；水利、旅游、计生等基础设施建设欠款286万元;质监局铁矿石检测站及购置锅炉欠款10万元;乡镇以前年度工程及其他经费欠款804万元）；县医院建设融资1459万元。二是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566万元，占债务总额的0.5%。其中：用于检察院综合技术楼建设贷款266万元（2002年形成），文广新局购置设备贷款300万元（2010年形成）。三是政府负有救助责任的债务(经营性事业单位债务)8181万元，占债务总额的7.6%。债务来源为银行贷款和向个人借款，全部用于公益性项目。其中：县医院、中医院、妇幼建设和购置医疗设备8146万元；自来水公司设备购置和建管道加压站35万元。

按照清理甄别后结果,我县2015年底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中,一般债务为47086万元;专项债务为51994万元。根据2015年底债务决算余额、当年偿还债务额、逾期债务额及当年可偿债财力计算，政府综合债务率为174.3%，高于100%；其中:一般债务率42.4%,专项债务率724.5%,专项债务率高于标准值(100%)624.5个百分点,专项债务风险较高;一般债务逾期率60.1%,专项债务逾期率86.3%,分别高于逾期率标准值(30%)30.1和56.3个百分点,由于可偿债财力有限,导致逾期债务较多,债务风险加重。

从2015年决算情况看，虽经多方努力实现当年收支平衡，但财政工作中仍存一些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财政收入减收较多，未能完成预算任务目标。由于受矿产品市场行情低迷和节能环保等诸多因素影响,我县财政收入持续减收，尽管采取多项措施，不断加大征管力度，深入开展房地产等重点行业税费清理，但由于我县经济结构单一，70%以上的税收来自于矿业，新的经济增长点贡献率尚不明显，财政收入呈现断崖式下降，全年全部财政收入较上年同期减收25239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减收14094万元，未能完成年初预算任务。2016年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市场预期不稳、投资者信心不足、企业盈利能力下降等问题仍很突出，财政发展面临的环境更为复杂，困难更大。二是可用财力锐减，支出需求巨增，收支矛盾突出。从预算执行情况看，一方面由于受矿产品市场行情影响，企业开工率较低，财政增收压力较大。而财政收入的增长靠一次性收入拉动较大，可用财力锐减；另一方面，灾后重建、城市建设资金需求额度巨大，加之公务员工资改革、灾后重建及创园等项目的实施增加了大量刚性支出，而财政预算约束性还不够强，部门预算不够规范，部门超年初预算项目支出较多，财政收支矛盾十分突出。三是政府债务负担沉重，还本付息压力较大。2015年末我县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余额99080万元，同比下降1.6 %，减少的债务主要是通过发行政府债券偿还了拒马源综合治理、交通局修路和县医院迁建拖欠工程款。目前各类债务已进入偿债高峰，政府偿债压力很大。四是财政财务管理仍需加强。通过财务检查及审计发现，我县财政财务管理中仍存在会计人员素质不高、财经纪律意识淡薄、依法理财观念不强等问题。我们将高度重视这些问题，努力加以解决，切实提高财政管理的科学化水平。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2015年财政决算工作已经完成，实现了全年财政收支平衡。我们决心在县委的正确领导和县人大的监督指导下，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思路，合力攻坚，履职尽责，为全县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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